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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水利部《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水利部第30号令）和《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SL223-2008）等规定，2025年5月20日，在全州县创业大厦1516会议室召开了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竣工验收会议。竣工验收委员会由全州县水利局、全州县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工作站、全州县水利局计财股、全州县水利局河长股、全州县水利局防御股以及有关专家组成，项目法人、设计、监理、施工等被验收单位派代表参加会议。验收委员会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并听取工程建设、设计、监理、施工、运行管理等单位的汇报。经竣工验收委员会认真讨论，对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竣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
一、工程设计和完成情况
（一）工程名称及位置
工程名称：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

工程位置：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位于咸水镇西岭村委。

（二）工程主要任务和作用
本工程为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其具体主要内容如下：
加固山塘8座，改造堰坝9座，衬砌渠道31.33km，新建改造附属建筑物139座。

（三）工程设计主要内容
1、工程立项、设计批复文件

2017年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计划总投资1250.18万元。工程委托广西钱江水利水电有限公司负责工程勘测设计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工程的初步设计于2017年4月完成。

2017年全州县水利局以全水发〔2017〕17号《关于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对《2017年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进行了批复，批复总投资为1250.18万元。

2、设计标准、规模及主要经济指标

（1）工程批复建设内容：加固山塘8座，改造堰坝9座，衬砌渠道31.33km，新建改造附属建筑物139座。 

（2）效益：恢复灌溉面积0.11万亩，改善灌溉面积0.76万亩；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0.067万吨，年新增灌溉效益81.91万元。

（3）灌溉标准：项目区灌溉保证率取85%。

（4）水源工程建设标准：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17）的规定，2017年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的塘坝（容积均小于10万m³）和引水堰闸（流量均小于1m³/s）的工程规模均属于小型，工程等别属V级，设计洪水标准5年一遇，校核洪水标准20年一遇。

（5）防渗渠道建设标准：按《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GB50288-99）规定，项目区渠道按5级渠道进行防渗加固，其他建筑物按照5级建筑物设计。

3、主要建设内容及建设工期

工程措施部分

按照设计单位上报的初步设计和全州县水利局批复的全水发〔2017〕17号文件，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的主要建设内容：加固山塘8座，改造堰坝9座，衬砌渠道31.33km，新建改造附属建筑物139座。

实际完成的建设内容：维修加固9座山塘，改造堰坝9座，防渗衬砌渠道长度35.517km。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合同计划工期为2017年10月31日开工，至2018年3月31日完工，计划工期180日历天。实际工期2017年10月31日开工，2019年5月30日完工。

4、工程投资及资金来源

2017年全州县水利局以全水发〔2017〕17号《关于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对《2017年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进行了批复，批复总投资为1250.18万元。2017年7月11日，桂林市水利局以市水规计〔2017〕52号文（桂林市水利局关于分解下达2017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竞争立项项目第一批投资计划的通知）下达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建设资金100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33万元，自治区资金667万元（注：剩余250.18万元为县配套资金和受益群众自筹资金）。

（四）工程建设有关单位
项目法人：全州县水利工程站
监理单位：广西桂林宝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广西钱江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西启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Ⅰ标段）

广西湘力水电工程有限公司（Ⅱ标段）
质量与安全监督机构：全州县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工作站

运行管理单位：石枧水利工程事务管理中心（Ⅰ标段）

咸水镇西岭村委（Ⅱ标段）
（五）工程施工过程
1、主要工程开工、完工时间

该工程开工时间为2017年10月31日，2019年5月30日工程完工。

麻元里大毕堰渠等23条渠道工程（Ⅰ-1）：2017年11月10日开工至2019年4月15日；

葛家沙田脚水渠等20条渠道工程（Ⅰ-2）：2017年11月10日开工至2019年4月15日；

陡矿头荒田铺山塘等6座山塘工程（Ⅰ-3）：2017年12月1日开工至2019年4月15日；

大毕堰等9座堰坝工程（Ⅰ-4）：2017年12月1日开工至2018年12月15日完成。

稔田牛栏渠等7条渠道工程（Ⅱ-1）：2017年11月2日至2019年4月15日；

石枧水库中干渠工程（Ⅱ-2）：2017年11月2日至2019年4月15日；

稔田村大枧头山塘、稔田村外头山塘工程（Ⅱ-3）：2017年11月15日至2018年5月15日。

2、重大设计变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没有重大设计变更，一般设计变更已经按照要求履行了相关变更手续；主要有以下设计变更：

（A）Ⅰ标段

1、麻元里大毕堰渠AB-1（桩号0+000～0+040），彭家塘十工丘堰渠D-1（桩号0+000～600）；变更C15砼边墙方案：麻元里大毕堰渠AB-1（桩号0+000～0+040）边墙采用0.8m高、0.3m宽C15砼；彭家塘十工丘堰渠D-1（桩号0+000～600）边墙采用0.68m高、0.3m宽C15砼。 

2、陡矿头村荒田埔山塘、大塔村古时上塘、下塘3座山塘附近渠道施工过程中，新增扩宽该段生产道路建设，长度约1000m，宽3m,采用泥结石路面。

3、彭家塘村杨梅塘、大塔村古时上塘外坡底设计为M7.5浆砌石挡墙；大塔村古时上塘、大塔村古时下塘溢洪道设计为M7.5浆砌石边墙，变更彭家塘村杨梅塘、大塔村古时上塘外坡采用C20砼挡墙（1.0m高、0.4m宽）；大塔村古时上塘、大塔村古时下塘溢洪道采用C20砼边墙（1.2m高、0.4m宽）。

4、新增晒谷坪堰坝、柳树边堰坝对两处堰坝进行加固维修，新增两侧护岸约190m、新增晒谷坪堰渠道约100m。

5、取消彭家塘村金狮堰、葛家护业堰维修改造。取消葛家护业堰渠AX-1、葛家扁古冲渠2支渠BE-1、彭家塘金师堰水渠B-1。增加麻元里石枧支渠长约1740m,渠道C15砼侧墙厚150mm,底板80mm；渠道净空尺寸为600mm×600mm。

6、十工堰上游两侧新增护岸220m，并对河道上交通桥进行维修重建加高。

7、石枧水库干渠葛家沙田脚水渠BC-1进水口渡槽渠道一侧新增泄洪口，另一侧维修加固泄洪口，采用C20砼挡墙。

（B）Ⅱ标段

1、石枧水库中干渠设计桩号4+820～4+860段为跌水段降坡大，导致该渠段淘刷严重，原浆砌石挡墙倒塌，底板已淘空，原人行桥已成危桥，已经严重影响渠道安全运行。拆除原浆砌石挡墙及危桥，新建3m宽C25钢筋混凝土桥，冲刷段新建0.3m厚、1.6m高C15砼边墙，0.2m厚C15砼底板，并增设1m深、10m长消力池。石枧水库中干渠设计桩号5+919处跨渠道桥损毁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拆除重建。石枧水库中干渠设计桩号1+600～2+982段积淤严重，增加淤泥清运。（设计桩号1+720～1+725）新增盖板涵约25m。（设计桩号2+329）原桥已成危桥，增加跨渠道桥（4.0m宽）。桩号2+329、5+974两处增加跨渠道桥。

2、稔田牛栏渠G-1、稔田新渠H-1两条渠道，在开挖至设计高程后底部积淤严重，底板砼无法施工；变更方案如下：稔田牛栏渠G-1、稔田新渠H-1两条渠道底部积淤严重桩号段，稔田牛栏渠G-1整条渠道边墙砼改为15cm厚，将原设计边墙砼向下增加12cm，底板回填3根Ф10cm松木后浇筑底板砼；稔田新渠H-1桩号0+250～850段边墙砼改为15cm厚，将原设计边墙砼向下增加12cm，底板回填2根Ф10cm松木后浇筑底板砼；施工断面按照原有渠道实际尺寸进行施工。

3、稔田外头渠K-1增加约300m。稔田小冲仔水渠L-1渠道增加约100m。稔田石枧支渠R-1渠道根据原有情况增加人行桥及埋设Ф400涵管，1+907处村民房屋门前铺设砼盖板并浇筑5cm厚C15砼约160㎡，村内3处跨公路位置拆除原有水泥路面埋设涵管后恢复砼路面，2+112处增加沉砂池，2+114～2+2162段开挖后埋设48m Ф400涵管联通渠道。

4、稔田村大枧头山塘原有浆砌石护坡几处已经开裂倒塌，倒塌段进行拆除后浇筑砼基础新建浆砌石，完好段开挖基础浇筑砼后外包12cm砼防渗。

5、新增稔田村山塘进行加固以便蓄水进行灌溉，增加稔田村禾家堰坝护岸及农产品运输砼路面约长50m宽3m，增加稔田村拱桥江边护岸，增加生产道路约长110m宽3m

6、石枧水库中干渠设计桩号5+385处为公路渡槽段过高铁反涵管，该处由于渠道过水大量生活垃圾及树叶树枝在此造成严重堵塞，原设计拦污栅太靠近高铁高压线路，且淤塞物难于清理外运，堵塞造成渠内水位漫溢导致左侧农田耕地冲刷，同时造成渡槽下公路护坡冲刷，造成严重安全隐患。在渡槽5+340处新增拦污栅、清渣人行桥、堆渣池，5+340上游约180m渠道加高，并新建管理值班房4*8m=32㎡用于在雨季24小时值班进行清渣防堵，新增该处排洪渠道约350m，防止大雨时渠道漫溢造成冲刷；新建3米宽180米混凝土村道至管理房。
（六）工程完成情况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合同计划工期为2017年10月31日开工，至2018年3月31日完工，计划工期180日历天。实际工期于2017年10月31日开工，2019年5月30日完工，实际工期576日历日。
完成主要工程量：

Ⅰ标段开挖方4522.48m³、回填方1176.35m³、砼4785.87m³、浆砌方208.20m³、模板27271.33㎡等。

Ⅱ标段开挖方8061.12m³、回填方710.98m³、砼7714.93m³、浆砌方268.15m³、模板22353.72㎡等。

（七）征地补偿及移民安置
本项目无征地补偿，无移民安置。

二、工程验收及鉴定情况
2019年7月2日召开了由项目法人组织设计、监理、施工、运行管理等单位的代表组成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工作组,对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进行单位工程及合同工程完工验收。 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工程建设情况及查阅有关资料，并听取工程建设、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的汇报。经验收工作组认真讨论，对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完工验收作出如下鉴定结论：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已按批准设计和投资计划基本完成了主体工程核心部分的建设内容，在施工过程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已完工程质量等级合格。验收小组同意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通过主体工程验收，可投入使用。

三、历次验收及相关鉴定提出的主要问题的处理情况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验收未遗留问题。
四、工程质量
（一）工程质量监督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开工后，全州县水利水电工程质量与安全监督站对该工程行使质量监督，明确了质监人员的职责，监督检查建设单位质量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情况，监理单位质量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情况，施工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建立和健全情况。监督检查各参建单位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和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工程项目划分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原项目划分为2个单位工程，7个分部工程，241个单元工程（其中Ⅰ标段完成4个分部工程,157个单元工程；Ⅱ标段完成3个分部工程,84个单元工程）。

（三）工程质量抽检
根据《关于贯彻执行水利部〈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2008版）〉补充意见的通知》（桂水基〔2008〕41号）及《关于加强我区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前质量抽样检测管理工作的通知》（桂水基〔2009〕19号）文件规定。由广西和川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本工程进行竣工验收质量抽样检测，抽检结果合格，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四）工程质量评定
通过察看工程现场和听取建设各方的汇报，查阅工程资料。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所有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7个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施工中未发生过质量事故；原材料、中间产品质量全部合格；施工质量检测资料基本齐全。同意质量监督机构提出的质量评定意见，即该工程单位工程质量等级核备为合格。

五、概算执行情况
（一）投资计划下达及资金到位情况
2017年7月11日，桂林市水利局以市水规计〔2017〕52号文（桂林市水利局关于分解下达2017年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竞争立项项目第一批投资计划的通知）下达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项目建设资金100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33万元，自治区资金667万元（注：剩余250.18万元为县配套资金和受益群众自筹资金）。

（二）投资完成及资产交付情况
工程项目建设分Ⅰ、Ⅱ两个标段，合同工程总投资7464938.74元（其中：Ⅰ标为3830356.00元, Ⅱ标为3634582.74元），全州县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该工程进行了工程结算审核，审定的工程造价完成总投资8592753.82元，Ⅰ标完成投资4153123.57元，Ⅱ标完成投资4439630.25元。

（三）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
无

（四）结余资金
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计划投资对比：原计划总投资1250.18万元，实际完成投资950.840808万元，无结余资金。

（五）预计未完工程投资及管理费用
无
（六）竣工财务决算报告编制
 本工程应按《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制规程》SL19-2008规定的内容、格式编制竣工财务决算。

（七）审计情况
2024年7月25日，全州县审计局对该项目进行竣工财务决算审计。本项目拨入资金9508408.08元，其他应付款257782.62元，资金来源类合计9766191.08元。基本建设支出9461379.46元，其中：建筑安装工程投资8348672.68元，待摊投资1112706.78元。

六、工程尾工安排
无
七、工程运行管理情况
（一）管理机构、人员和经费情况
本工程运行管理机构为石枧水利工程事务管理中心和咸水镇西岭村委。

（二）工程移交
工程经完工验收后，移交给石枧水利工程事务管理中心，全州县水利局为上级主管部门；移交给咸水镇西岭村委管理，咸水镇人民政府为上级主管部门。

八、工程初期运行及效益
（一）初期运行管理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自2019年7月完工验收后投入使用多年来，工程运行良好。
（二）初期运行效益
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属公益性项目，主要是社会效益，无经济效益。
（三）初期运行监测资料分析

无
九、工程技术预验收
无
十、意见和建议
无
十一、结论
验收组认为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基本完成了批复治理任务，工程质量合格，并逐步发挥效益，经验收综合评议，评定等级为合格，达到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验收标准，同意通过竣工验收。
十二、保留意见
无
十三、附件
1、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成员签字表

2、广西全州县咸水镇小型农田水利节水灌溉工程被验收单位代表签字表


